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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机装置 

1  适用范围 

1.1  本指南适用于海船的电动、液压、蒸汽或外力驱动的锚机装置。 

1.2  本指南所指的“锚机装置”在适当处应理解为“起锚机和起锚绞盘”。 

1.3  对于起锚系泊组合机，除本指南外，还应参阅《D03 系泊绞车》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2.1 本指南采用的认可和检验依据如下： 

(1) 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； 

(2)  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； 

(3)  IACS UR A3 Rev.1 Anchor Windlass Design and Testing 

(4)  ISO4568-2021《船舶与海洋技术海船起锚机与起锚绞盘》。 

(5)  SNAME T & R Bulletin 3-15:2018 《商船锚机设计和试验指南》 

(6)  ISO 7825 : 2017 《甲板机械通用要求》 

(7)  JIS F6714 : 1995 《锚机》 

3  定义 

3.1   ISO3828、ISO4568 和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中给出的定义适用

本指南。 

3.2  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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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跳链：起锚机在起锚或抛锚的过程中，因锚链与锚链轮的啮合发

生错位，锚链向其抛出方向窜出一节或数节的现象。跳链现象对

起锚机会产生较大的冲击。 

(2)  卡链：起锚机在起锚的过程中，因锚链与锚链轮的啮合原因，锚

链在进入锚链舱方向与锚链轮不能正常脱开的现象。卡链现象对

锚链筒和分链器（链舌）会产生冲击。 

(3)  过载保护调定值：系指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13.2.5.8“过载保护”

功能起效时，锚链轮出链处的拉力值。 

4  图纸资料 

4.1 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批准： 

(1) 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； 

(2)  总装配图； 

(3)  主要零部件图（主轴、传动齿轮、锚链轮、离合器、制动器、机

架、机座等）； 

(4)  焊接结构图； 

(5)  主要系统（液压、电控）原理图及安全报警装置； 

(6)  计算书； 

(7)  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； 

(8)  试验大纲（如适用）。 

4.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备查： 

(1)  有关主要的验收标准； 

(2)  产品使用说明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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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主要工艺文件（如适用）； 

(4)  产品铭牌。 

5  原材料及零部件 

5.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

6  设计技术要求 

6.1  起锚机的技术要求见表 6.1。  

技术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6.1 

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依据条款 备   注 

1 
船舶 

倾斜角 

横倾±15°、横摇±22.5° 

纵倾±5° 、纵摇±7.5°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.2.1.1 

 

2 环境温度 
-25 0C ～45 0C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.2.1.2 

 

3 材料 

受力部件应由钢制成，不得采用脆性

材料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4 

 

刹车带材料禁止使用含有石棉的材料 SOLAS 公约第Ⅱ-1 章第

3-5 条 

 

4 驱动型式 

由独立的原动机驱动，液压起锚机的

正常工作应不受与其管路相连接的其

它设备的影响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5.1 

 

 

单锚重量不超过 250kg 的船舶，可以

配置手动起锚机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5.1 

 

5 工作负载 

A1 级有挡锚链：37.5d2（N） 

A2 级有挡锚链：42.5d2（N） 

A3 级有挡锚链：47.5d2（N）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5.2 

抛锚深度（D）

小于或等于

82.5m 

A1 级有挡锚链： 

37.5d2＋（D-82.5）×0.27 d2（N） 

A2 级有挡锚链： 

42.5d2＋（D-82.5）×0.27 d2（N） 

A3 级有挡锚链： 

47.5d2＋（D-82.5）×0.27 d2（N） 

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5.2 

抛锚深度（D） 

大于 82.5m 

6 过载拉力 不小于工作负载的 1.5 倍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篇 13.2.5.2 

 



 D-02(202402)锚机装置   

 7 / 14 

 

 续表 6.1 

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依据条款 备   注 

7 公称速度 应不小于 9m/min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6.3 
 

8 支持负载 
45％锚链破断负载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3 
装有止链器 

80％锚链破断负载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3 
未装有止链器 

9 驱动能力 

必须具有在工作负载下连续工作 30
分钟的能力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

范》第 3 篇 13.2.5.2（1） 
 

具有在过载拉力下减速连续工作至少

2 分钟的能力。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

范》第 3 篇 13.2.5.2（2） 
 

动力操纵的起锚机均应能倒转。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4 
 

10 锚链 采用 3 个强度等级的有挡锚链 
CCS《材料与焊接规范》 
第 1 篇第 10 章第 2 节 

 

11 锚链轮 
锚链轮最少要有五齿，必须能与驱动

装置脱开。 
ISO4568 第 4.2.1  

12 绞缆筒 
起锚机可设计成带或不带绞缆筒，可

安装在中间轴或锚链轮轴上。绞缆筒

外形应符合相关标准。 
ISO4568 第 4.3.1  

13 离合器 
链轮与驱动轴之间应装有离合器。动

力操作的离合器应可用手动脱开，并

应有可靠的锁紧装置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5 
 

 

14 
控制制

动装置 

应能支持锚链上 1.5 倍的工作负载。

电磁制动器应附有人工释放装置。 

ISO4568 第 4.6.1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4 篇 2.6.4.1 
电动起锚机 

应能支持锚链上至少 1.3 倍的工作负

载。 
ISO4568 第 4.6.1 

电动以外的驱

动型式 

15 制动器 

应能承受锚链或钢索断裂负荷45％的

静拉力，或能承受锚链上的最大静负

荷；其受力零件不应有永久变形，制

动装置不应有打滑现象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6 
装有止链器 

应能承受锚链或钢索断裂负荷80％的

静拉力，其受力零件不应有永久变形，

制动装置不应有打滑现象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6 
未装有止链器 

16 止链器 锚机装置如设有止链器，止链器及其

附属件应能承受相当于锚链破断载荷 
80%的静拉力，且不应有永久变形。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7 
 

 

17 操纵装置 控制起、抛锚的操纵装置必须能自动

恢复到制动或停止位置。 
ISO4568 第 4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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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表 6.1 

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依据条款 备   注 

18 
保护与防

护 

原动机和传动装置应设有防止超力矩

和冲击的保护。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8 
 

锚链轮和齿轮装置必须有防止原动机

发出超力矩保护。 
ISO4568 第 4.8.2  

露天甲板上的电气设备最低防护等级

为 IP56。 
ISO4568 第 4.11.1  

19 液压系统 
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

3 篇第 2 章第 7 节和第 4 章第 7 节的有

关规定 
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10 
 

 

20 底座固定 
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

2 篇第 3 章第 2 节的相关要求。 
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

第 3 篇 13.2.5.12 
 

21 电气控制 
应符合 CCS《钢质海船入级规范》第

4 篇第 3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 
  

 

6.2 起锚机零件的应力必须低于所用材料的弹性极限，并满足下列 3 种情况： 

(1)  在 6.1.5 的工作负载下，任何转矩传递部件的应力不应超过材料屈

服极限的 40％。 

(2)  当原动机以设定的最大转矩作用时，计算受影响零件的应力不应

超过材料屈服极限的 95％。原动机为电动机时，最大转矩值应以

电动机转矩-转速特性曲线中最大牵出转矩为准；原动机为液压马

达时，最大转矩值以液压系统安全阀起跳整定值时液压马达的输

出转矩为准；其他形式原动机驱动的锚机装置，应以原动机转矩

输出特性中最大输出转矩值为准。 

(3)  在支持负载的作用下，计算受影响零件的应力不应超过材料屈服

极限的 95％。 

6.3 制动器的强度应满足下列要求： 

(1)  采用带式制动器的制动带的紧边和松边拉力应采用下列欧拉公式

求得: 

T = t·eμ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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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 紧边拉力：T=P×eμα/( eμα-1) 

松边拉力：t=P /( eμα-1) 

圆周制动力：P=F 支 DL/D 

式中   F 支 —— 支持负载； 

 DL —— 锚链轮节圆直径；  

D —— 制动轮毂直径； 

μ —— 制动带摩擦系数； 

α—— 制动带接触包角； 

e —— 自然对数的底数。 

(2)  制动带的最大比压应以紧边拉力计算，其计算值应小于制动带材

料的许用比压。 

(3)  采用其它型式的制动器时，应采用公认的方法进行强度校核计算。 

(4)  制动器的制动钢带、紧边销轴、紧边拉杆、松边销轴、制动螺杆

等受力零件的应力应满足本节第 6.2(4)条要求。 

6.4 底座固定螺栓强度应满足下列要求： 

(1)  固定起锚机于甲板上的螺栓和止推块上的力应予计算。 

(2)  螺栓组（或螺栓）的轴向力及合成剪切力应按 CCS《钢质海船入

级规范》第 2 篇 3.2.5.5 和 3.2.5.6 给出的公式计算。 

(3)  相对于螺栓强度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2.0。 

7  型式试验 

7.1  典型样品的选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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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规格的首台产品应进行型式试验。 

7.2  型式试验项目应包括： 

(1)  整机空载运转试验； 

(2)  工作负载试验； 

(3)  控制制动装置试验； 

(4)  过载拉力试验； 

(5)  过载保护试验(负载限制装置试验)； 

(6)  制动器效用试验； 

(7)  制动器支持负载试验（可免做，见 7.3（7））； 

(8)  液压系统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(9)  其它装置功能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
(10)  试验后的拆检。 

7.3  型式试验的方法和要求 

(1)  整机空载运转试验 

①   起锚机必须以不低于公称速度的速度空载运转 30 分钟，每一

转向 15 分钟。30 分钟的试验后，尽快进行变速，每一级转速

每一转向运转 5分钟。 

②  试验时应检查油密封情况、轴承温升，各运动零部件应运转正

常，无异常噪音。 

(2)  工作负载试验 

①   按实际上船的安装包角安装锚链，合上链轮离合器，松开链

轮制动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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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  以公称速度将工作负载连续起升和下降，累计 30 分钟。其中，

应进行一次应急停车试验，检查应急停车的可靠性。 

③   试验时应测量公称速度值、电动机电流（或液压系统压力）

值，检查锚链与锚链轮的啮合情况、油密封情况、轴承温升，

各运动零部件应运转正常，无异常噪音，无跳链和卡链现象。 

(3)  控制制动装置试验 

①   电动起锚机应以电动机低速挡将1.5倍的工作负载起升2m以

上，然后切断电源，控制制动装置应立即制动电动机，无滑

移。 

②   液压起锚机应将 1.3 倍的工作负载起升 2m 以上，然后操作液

压马达控制手柄到中位，控制制动装置应制动液压马达，负

载滑移量不应超过 1m/min。 

(4)  过载拉力试验 

①   以 1.5 倍的工作负载减速连续工作 2min。 

②   试验时应测量电动机电流（或液压系统压力）值，检查锚链

与锚链轮的啮合情况、油密封情况、轴承温升，各运动零部

件应运转正常，无异常噪音，无跳链和卡链现象。 

(5)  过载保护试验(负载限制装置试验) 

       以过载保护动作时对应的锚机拉力值的 90%、100%逐次调整负

载重块重量，对过载保护功能进行试验验证并记录过载保护功

能作用时的负载重块重量值。在任何情况下，该值应不高于 6.2
（2）确定的最大转矩作用时对应的锚机拉力值。以电动机为原

动机的锚机，其“过电流-时间”脱扣特性不应视为满足《钢质

海船入级规范》13.2.5.8 及 13.2.5.9 的要求。 

(6)  制动器效用试验 

①   在锚链上施加 1.5 倍的工作负载，刹紧制动器，脱开链轮离

合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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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  制动后应无滑移现象，受力零件无永久变形。 

(7)  制动器支持负载试验 

①   刹紧制动器，脱开链轮离合器，以适当的加载方式在锚链上

施加支持负载，保持 2min。 

②   制动器后应无滑移现象，受力零件无永久变形。 

③   制动器的支持能力应通过试验加以验证，作为替代亦可通过

计算加以确认。 

(8)  液压系统试验 

①   对液压起锚机的液压系统应进行系统管路的耐压试验、系统

密性试验、系统安全阀（溢流阀）性能试验和各种保护功能

试验。 

②   装配前，以设计压力的 1.5 倍（但不超过设计压力加 7MPa）

对液压系统的管路进行耐压试验。 

③   装配后，以设计压力的 1.25 倍（但不超过设计压力加 7MPa）

对液压系统进行密性试验。 

(9)  其它装置功能试验 

①   起锚机如有遥控或其它特殊装置，应对其操作进行检查。 

(10)  试验后的拆检 

①  检查齿轮副（或蜗轮副）、主轴及其轴承、开式齿轮副、制动

带及其制动轮毂的接触情况，不得有异常磨损及明显损伤。 

②  检查齿轮箱的油质情况，清洁度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。 

8  单件/单批检验 

8.1  检验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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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 锚机装置的检验包括资料审查、制造过程中的检验及功能试验。 

(2)  制造过程中的检验主要包括材料试验、重要零件的探伤（如有要

求）、零部件的制造及装配质量检查等。 

(3)  起锚机以结构型式和规格、等级来分，首台产品的试验应按本指

南第 7 条进行型式试验。后续产品的试验按单件/单批检验试验项

目进行。 

8.2   制造厂需提交的记录或报告，至少应包括： 

(1)  在制造厂完成加工的主要产品零件的材料质量保证书和/或理化性

能复验报告； 

(2)  主要外购件或外协件的合格证明及有关证书； 

(3)  制造厂检验、测量、试验条件，并提供所使用的试验设备和检测

设备清单及有效的检定证明复印件； 

(4)  制造厂试验报告。试验报告中应包括产品或样品型号、规格、编

号、试验地点和试验日期、试验环境、试验项目和各项试验数据、

试验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的说明、试验的结论。 

8.3  单件/单批检验试验项目如下：  

(1)  整机空载运转试验； 

(2)  工作负载试验； 

(3)  控制制动装置试验； 

(4)  过载拉力试验； 

(5)  过载保护试验(负载限制装置试验)； 

(6)  制动器效用试验； 

(7)  液压系统试验（如适用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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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 其它装置功能试验（如适用）。 

8.4  对已完成型式试验后设计改型的起锚机，如采用的锚链规格、等级相

同（或降低）并且与原型产品结构相似或主要部件借用，CCS 在检验时可以减

少相关试验项目。 

8.5  对于起锚工作负载 300kN 及以上的大型起锚机，如果制造厂无足够的

试验设施，则可在空载条件下进行试验，其余试验项目在船上进行。 

8.6  对于液压起锚机，如制造厂未采用其配套的液压泵站进行配套试验，

则应提供泵站流量换算说明，以证明起锚机实际速度符合要求。 

8.7 单件/单批检验时，在制造厂逐台完成出厂试验的前提下，验船师可每批

次同型号抽取 1 台检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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